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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紀錄 

 

時    間：112年 11月 16日(星期四) 13時 10分 

地    點：行政大樓 3樓大會議室 

主    席：于第校長 

出席人員：陳教務長一鋒、謝學務長淑芬、黃總務長幸玲、林研發長宏諭、王圖資長春笙、

王主任秘書仲資、吳主任麗皙、李院長正綱、胡院長宜蓁、顏院長建賢、劉組長

瑞娥、劉組長聖文、沈組長小帆、周老師伯毓、吳老師忠義、南老師宇陽、黃同

學家原、陳同學震霖、洪同學卉儀、黃同學宸宇、郭同學鈺臻 

列席人員：餐飲系助理顏鈺晏、視傳系助理羅璦如、職護徐香蓮、黃瑤萍、鄭曜昇 

記    錄：鄭曜昇 

壹、報告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略 

參、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無。 

肆、工作報告 

一、本年度 112 年 09 月 26 日(二)上午，配合校安中心，進行「112 年下半年度自衛消

防編組演練暨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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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下半年度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暨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訓練情形》 

二、112年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之大樓為：商管一館、行政大樓、商管二館、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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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餐旅大樓及設計館，已於 112年 7月 27、28兩日委託公安技師進行查核，

12月完成申報，其中缺失部分，行政大樓為 1樓機房內木做隔間與木門，將自行

拆除；電資館為部分樓層防火門無法自動閉合，已請廠商協助調整；設計館為內

部木做部分以耐燃一級或防火漆改善，已請業者報價；圖資大樓為部分樓層防火

門無法自動閉合，已請廠商協助調整；餐旅大樓為部分樓層防火門無法自動閉

合，已請廠商協助調整，而 2F電梯前現為旅行社空間，為梯廳、逃生梯應為同一

場所，不能設置門，如需設置門應為防火隔牆與防火門，4F航空教室加設外開木

做門，將使走道寬度不足 2.4M，請廠商部分拆除。明年度將進行檢查宿舍大樓，

目前 8F部分因疫情期間增設一道防疫牆與門(非耐燃一級與防火牆門)，應於檢查

前自行完成拆除。 

三、人事室已於 112年 9月 5日辦理「本校教職員同仁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112年 11月 9日總務處營繕組同仁，自行至行政大樓 5樓禮堂更換天花板損壞燈

具高架作業，使用施工架並佩戴工作帽與安全帶，以維護施工人員作業安全與工

程施工品質。 

  
五、環安中心於 112年 11月 10日委託友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校內作業場所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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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評估危害風險與作業場所環境 CO2監測。 

  
六、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本年度預計於 11月申報，本次將申請空氣品質優良標章。 

七、學務處衛保組工作報告 

(一) 112年度健康服務面談諮詢人數 11人。 

(二) 112年 8月 9日辦理職員工愛滋防治宣導專題演講，共計 93人參加。 

(三) 112學年衛生安全教育急救援救護訓練課程，於 112年 8月 21日至 8月 23

日辦理，報名人數 19人實際參加人數 16人，16人參加考照測驗全數通過及

格率 100%，參加的教職員課程滿意度達 95%。 

(四) 112年 12月 13、14日偕同人事室辦理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主席：洽悉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案  由：112學年度景文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及教育

部「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等規定訂定本管理計畫。 

二、檢附「112學年度景文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草案(如附件一）。 

三、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  議： 修正部分文字內容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112學年度景文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健康促進服務計畫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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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及教育部「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等規定訂定本管理

計畫。 

二、檢附「112學年度景文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健康促進服務計畫」草案(如附件

二）。 

三、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  議： 修正部分文字內容後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決  議：  

 

柒、散會：13：40 



 

112學年度景文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12年 11月 16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一、 目的： 

景文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衛生，依「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1條訂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 

二、 範圍： 

本校實習室、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 (以下簡稱適用場所)

內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三、 計畫項目：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十二)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十三) 緊急應變措施。 

(十四)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十五) 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四、 本計畫預定工作進度，參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表(附表)辦理。 

五、 頒布實施及修正 

(一) 本計畫配合相關法令修定作適當之修正，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 本計畫應逐年檢討修正並公告實施。計畫中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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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景文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表 
 

序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預估經

費 
(萬元) 

112年 113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
辨識、評估及控制 

1. 建立本校工作場所
安全衛生危害鑑別 執行工作場所作業危害鑑別 各單位、環安中心    ◎         5 

2. 風險評估與控制 
針對危害及風險評估採取必
要之控制措施 

各單位、環安中心    ◎         無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 採購危險性機械
設備及指定之機
械、設備或器具 

1. 危險性機械設備於使用
前， 應取得檢查合格證 

2.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械、設備或器具，其構
造、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
全標準者，不得產製運出
廠場、 輸入、租賃、供應
或設置，產品明顯處張貼
安全標示及驗證合格標章 

相關系所單位 ◎ ◎ ◎ ◎ ◎ ◎ ◎ ◎ ◎ ◎ ◎ ◎ 無 

2. 機械、設備或器
具之安全衛生管
理 

依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
準」辦理符合規定之必要安
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相關系所單位 ◎ ◎ ◎ ◎ ◎ ◎ ◎ ◎ ◎ ◎ ◎ ◎ 

電梯保

養：

107.2 

高壓電

氣：

82.5 

 

3. 各類危險機械及
設備定期更新一
覽表 

依據教育部規定於 4 月及 10 
月定期線上更新危險機械設
備管理系統 

相關系所單位、環安
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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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預估經

費 
(萬元) 

112年 113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三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
標示、通識及管理 

 

1. 訂定危害通識計
畫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
識規則」第 17 條訂定本校
危害通識計畫 

環安中心  ◎           無 

 

2. 危害通識教育訓
練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第 17 條辦理處置或使
用危害性化學品之人員接受
危害通識課程 

相關系所單位、環安
中心 

            無 

3. 危害性化學品容
器之危害標示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
識規則」第5條規定明顯標
示分類及危害圖式，文字以
中文為主，外文為輔 

相關系所單位 ◎ ◎ ◎ ◎ ◎ ◎ ◎ ◎ ◎ ◎ ◎ ◎ 無 

4. 危害性化學品清
單 

1.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
通識規則」第17條規定製作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2.使用教育部化學品申報系

統 

相關系所單位 ◎ ◎ ◎ ◎ ◎ ◎ ◎ ◎ ◎ ◎ ◎ ◎ 無 

5. 備有安全資料表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
識規則」第 12 條提供安全
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 

相關系所單位 ◎ ◎ ◎ ◎ ◎ ◎ ◎ ◎ ◎ ◎ ◎ ◎ 無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
略規劃及監測 

1. 維持有害物作業
場所通風換氣設
備之有效性 

定期檢查、維修、保養與維持
通風換氣設備之有效運轉 

相關系所單位、環安
中心  ◎      ◎     

冷氣空

調保

養：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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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預估經

費 
(萬元) 

112年 113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2. 作業環境測定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
辦法」辦理： 
1.監測實驗(習)場所運作有
特定化學品濃度             
2.監測設有中央管理方式之
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
作業場所之二氧化碳濃度 
3.L106、E210金工教室新增
正己烷與甲醇監測 

相關系所單位、環安
中心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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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預估經

費 
(萬元) 

112年 113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五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
或施工安全評估 

關注新建工程是否
屬於危險性工作場
所 

依「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
檢查辦法」規定之危險性工
作場所分類，其中丁類，指
下列之營造工程： 
（一）建築物高度在八十公
尺以上之建築工程。 
（二）單跨橋梁之橋墩跨距
在七十五公尺以上或多跨橋
梁之橋墩跨距在五十公尺以
上之橋梁工程。 
（三）採用壓氣施工作業之
工程。 
（四）長度一千公尺以上或
需開挖十五公尺以上豎坑之
隧道工程。 
（五）開挖深度達十八公尺
以上，且開挖面積達五百平
方公尺以上之工程。 
（六）工程中模板支撐高度
七公尺以上，且面積達三百
三十平方公尺以上者。 

總務處、環安中心             

無  
(含
工程
發包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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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預估經

費 
(萬元) 

112年 113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六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
更管理 

訂定採購安全衛生
管理要點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訂定
並執行 

總務處、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無 

訂定承攬商環境安
全衛生管理要點 

1.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訂
定並執行 

2.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
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
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
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
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
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
措施 

總務處、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無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
變更管理要點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訂定
並執行 

各單位、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無 

七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依各類機具設備操
作說明書，訂定安
全衛生作業標準 

各類機具設備場所需訂定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及機具設備
操作安全標準 

相關系所單位 ◎ ◎ ◎ ◎ ◎ ◎ ◎ ◎ ◎ ◎ ◎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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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預估經

費 
(萬元) 

112年 113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八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1. 訂定自動檢查計

畫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環安中心 ◎            無 

2. 實施機械、設備

自動檢查並紀錄 
依自動檢查計畫辦理 

相關系所單位、環安
中心 ◎ ◎ ◎ ◎ ◎ ◎ ◎ ◎ ◎ ◎ ◎ ◎ 無 

3. 作業場所安全衛

生巡檢 
依自動檢查計畫辦理 

相關系所單位、環安
中心 

◎ ◎ ◎ ◎ ◎ ◎ ◎ ◎ ◎ ◎ ◎ ◎ 無 

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新進人員一般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辦理新進教職員工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至少 3 小時) 

各單位、人事室、
環安中心   ◎      ◎    無 

2. 實驗(習)場所新
進人員環境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1. 依年度「實驗(習)場所新
進人員環境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計畫」辦理 

2. 每三年至少3小時在職教育
訓練 

相關系所單位、人事
室、環安中心 ◎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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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預估經

費 
(萬元) 

112年 113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3. 有害作業主管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18 小時) 

1.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規定辦理 

2.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18 小時)、特
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18 小時) 

3. 每三年至少 6 小時在職教
育訓練 

相關系所單位、環安
中心             無 

4. 其他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1.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規定辦理 

2. 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18 小時)，每三年

至少 3 時在職教育訓練 

3.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小型鍋爐)，每三

年至少3 小時在職教育

訓練 

4. 危險性之設備操作人員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

一種 壓力容器)，每三年

至少6小時在職教育訓練 

人事室、環安中心及
相關系所單位小 ◎   ◎  ◎       無 

5. 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人員教育訓練 

1.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規定辦理 

2. 職業安全管理師(員)、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甲乙
丙級) 

相關系所單位、環安
中心             無 



9 
 

序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預估經

費 
(萬元) 

112年 113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十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 購置緊急應變器
材及個人防護具 

每月定期清點數量並紀錄，不
足器材添購補充，例如安全
帽、防護面罩及防護眼鏡等 

相關系所單位、環安
中心 ◎ ◎ ◎ ◎ ◎ ◎ ◎ ◎ ◎ ◎ ◎ ◎ 1  

2. 緊急應變器材及
個人防護具定期
檢查及維護 

每月定期實施性能檢查並維
護管理及填寫使用紀錄表 

相關系所單位、環安
中心 ◎ ◎ ◎ ◎ ◎ ◎ ◎ ◎ ◎ ◎ ◎ ◎ 無 

十一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1. 實施新進人員之
體格檢查 

1.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辦理 

2. 新進教職員工報到時須檢

附符合規定項目之體格檢

查紀錄留存於衛保組並副

知環安中心 

學務處衛保組、人事
室、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無 

2. 實施在職人員健
康檢查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辦

理，並依下列規定提供勞工在

職人員健康檢查 

學務處衛保組、人事
室、環安中心     ◎ ◎       39  

3. 實施實習實驗室
人員特殊健康檢
查 

1.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辦

理 

2. 辦理從事「特別危害健康

作業」人員特殊健檢及分級

管理 

相關系所單位、學務
處衛保組及環安中心             無 

4. 健康促進活動 
辦理年度健康促進計畫及健
康電子報 

學務處衛保組及環安
中心 ◎ ◎ ◎ ◎ ◎ ◎ ◎ ◎ ◎ ◎ ◎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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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預估經

費 
(萬元) 

112年 113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5. 實施臨場健康服
務 

1.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辦理 

2. 特約職業醫學專科「特約
醫師」辦理臨場健康服
務，每年度執行 4 場次，
每次2小時 

3. 聘用職業醫學專科「特約
護理師」辦理臨場健康服 
務，111年度執行48場次，
每次2小時 

4. 期辦理教職員健康關懷訪
談 

5. 職醫與職護共同參與本校4
大計畫之修訂與執行 

環安中心     ◎  ◎ ◎ ◎  ◎  4.5  

十二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
分享及運用 安全衛生資訊宣導 

安全衛生相關新知及修訂法
規等，利用本校公文系統、網
頁公告、CIP、電子郵件通知委
員會會議報告、環安衛電子 
報等方式宣導週知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無 

十三  緊急應變措施 
訂定本校緊急應變
通報機制 

1. 制定緊急應變通報及聯絡

圖 

2. 建置職業災害通報系統，

每年辦理教育訓練 

各單位、總務 處、校
安中心、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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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預估經

費 
(萬元) 

112年 113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十四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
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
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1. 實施意外事件調

查，分析意外事

件成因與研訂改

善預防對策 

彙整、分析意外事件直接、間
接與基本原因，並據以採取
預防對策並會同勞工代表實
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各單位、環安中心、
校安中心、人事室 ◎ ◎ ◎ ◎ ◎ ◎ ◎ ◎ ◎ ◎ ◎ ◎ 無 

2. 虛驚事故調查 

1. 建置有校內職業災害通報
系統 

2. 虛驚事故提報及調查，並
依虛驚事故擬定改善對策 

各單位、環安中心、
校安中心、人事室 ◎ ◎ ◎ ◎ ◎ ◎ ◎ ◎ ◎ ◎ ◎ ◎ 無 

十五  
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
效評估措施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
建檔備查 安全衛生管理紀錄歸檔存查 

各單位、學務學務處
衛保組及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無 

定期審查安全衛生

作管理績效與研議

持續改善措施 

1. 業場所巡檢，督導各單完

成缺失改善 

2. 委員會訂定相關政策或管

理計畫，研議持續改善措

施 

各單位、環安中心、
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 ◎ ◎ ◎ ◎ ◎ ◎ ◎ ◎ ◎ ◎ ◎ ◎ 無 

十六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 公告最新職業安
全衛生相關資訊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3 條
規定宣導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無 

2. 配合教育部、勞
動部、環保署、
原能 會、內政
部及衛福部等單
位法令規定實施 

配合政府機關辦理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無 

3.定期召開「安全

衛生環保委員會」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12條規定，每三個月至少開
會一次 

環安中心 ◎   ◎   ◎   ◎   無 

 



112學年度教職員工健康促進服務計畫表                    附表三 

項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人員 
預定實施日程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13/ 

  1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1 

教 職 員 工
體 格 / 健
康檢查結果
之 分 析 與
評估、健康
管理及資料
保存 

在職員工健康 
檢查 

1. 辦理在職員工健康檢查(1次/年) 

2. 新進人員與在職人員體檢報告結果統計及
分析評估 

3. 健康檢查紀錄彙整 

4. 健檢紀錄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妥 
善存放上鎖 

環安中心 
人事室 

教職員工 

    ◎ ◎       

體檢結果統計及 
分析評估      ◎ ◎      

健康管理及資料
保存 

◎ ◎ ◎ ◎ ◎ ◎ ◎ ◎ ◎ ◎ ◎ ◎ 

2 
協助雇主選
配勞工從事
適當之工作 

新進人員體格檢 
查 

1. 新進人員於到職時繳交期限內體格檢查報
告 

2. 參採醫師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十一規
定之建議，告知新進入員，並適 
當配置新進入員於工作場所作業 

環安中心 
人事室 

教職員工 

由新進人員報到時繳交 

變更至特殊作業
前 

 

   當有教職員工需變更至特殊作業前辦理 

3 

辦理健康檢
查結果異常
者之追蹤管
理及健康指
導 

健康關懷指導自

主健康管理 
安排特約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環安中心 
教職員工 

 
    ◎  ◎ ◎ ◎  ◎  

健檢異常項目追
蹤 

應根據健康檢查結果，追蹤員工異常項
目複檢的結果。 ◎    ◎  ◎ ◎ ◎  ◎  

4 

辦理未滿十
八歲勞工、有
母性健康危害之
虞之勞工、職業
傷病教職員工
與職業健康
相關高風險
教職員工之
評估及個案管
理 

異常工作負荷促
發疾病預防 

高工作負荷者依「教職員工異常工作 

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要點」實施 環安中心、人事室、
學生事務處、總務處、

校安中心 

      ◎ ◎ ◎ ◎ ◎ ◎ 

必要時安排特約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    ◎  ◎ ◎ ◎  ◎  

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預防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者依「執行職務
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實施 環安中心、人事室、

校安中心、各級單位
主管 

   ◎ ◎  ◎ ◎ ◎ ◎ ◎ ◎ 

依侵害情形給予支持協助,必要時報警處

理。 
   ◎ ◎  ◎ ◎ ◎ ◎ ◎ ◎ 

人因性危害預防 

長時間重複性的作業工作者「人因性 

危害預防要點」實施 環安中心、各級單位
主管、教職員工 

   ◎ ◎  ◎ ◎ ◎ ◎ ◎ ◎ 

去除危害因子以降低危害及維護健康指導    ◎ ◎  ◎ ◎ ◎ ◎ ◎ ◎ 

母性健康保護 

妊娠員工依「職場母性健保護要 

點」實施 
環安中心/人事室/各
級單位主管/女性教職

員工 

   ◎ ◎  ◎ ◎ ◎ ◎ ◎ ◎ 

提供安全環境及保護措施例懷孕婦女不宜

久站(提供椅子)。 
   ◎ ◎  ◎ ◎ ◎ ◎ ◎ ◎ 



項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人員 
預定實施日程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13/ 

 1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5 

職業衛生或
職業健康之
相關研究報
告及傷害、疾
病紀錄之保
存 

傷害、疾病紀錄
之保存 

1. 健康服務執行紀錄表妥善保存 

2. 紀錄文件資料保存 
環安中心 

 
  ◎ ◎ ◎ ◎ ◎ ◎ ◎ ◎ ◎ 

安排特約醫師行職災後評估面談 

(需要時安排) 
 ◎    ◎  ◎ ◎ ◎  ◎  

6 

教職員工之
健康教育、
衛生指導、
身心健康保
護、健康促進
等措施之策
劃及實施 

 

健康促進教育與
活動 

辦理教育訓練研習活動課程例如急救人員

教育訓練 

環安中心 

人事室 

教職員工 

◎   ◎  ◎       

辦理衛生安全教育包括職業衛生安全(依工

作性質)、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等 

◎            

鼓勵健康行動:吃健康餐(低鹽低油高纖)、

每日運動30分鐘 

 
 ◎ ◎ ◎   ◎ ◎ ◎ ◎  

提供各項健康資
訊/宣導/衛教 

1. 使用本校 CIP 寄信系統寄發各類健康訊
息供同仁參考 

2. 於電子資訊看板及校內各公佈欄，播
放或張貼宣導資料 

 
不定時提供健康相關訊息公告 

7 

工作相關傷
病之預防、
健康諮詢與
急救及緊急
處置 

工作相關傷病之預
防 舉辦職業相關傷病之預防講座 

環安中心 

人事室 
    ◎       ◎ 

急救人員設置 
依本校急救人員編配表員額設置合格之

急救人員 

環安中心 

 ◎           

急救藥品及器材

設置管理 
急救箱設置管理單位每月實施藥品點檢
更換管理。 

   ◎ ◎  ◎ ◎ ◎ ◎ ◎ ◎ 

個人健康諮詢服務 
定期舉辦特約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諮詢
活動(每2個月1次) 

◎  ◎  ◎  ◎  ◎  ◎  

8 

 

定期向校長
報告教職員
工健康服務
之執行成果
及建議 

集乳室及健康中心

使用狀況 
於職業安全委員會定期會議上向校長
報告 

環安中心 

   ◎       ◎  

健康檢查狀況    ◎       ◎  

計畫推動狀況    ◎       ◎  

9 
 

其他 訪視現場/評估 
配合職業安全衛生、人力資源管理及相
關部門人員訪視現場 

環安衛中心/人事
室/各級單位人員 

視實際狀況對應 

本計畫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本計畫未盡明定之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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